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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的关于 

第 2391/2014 号来文的意见*, ** 

来文提交人： Leonid Zdrestov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缔约国： 白俄罗斯 

来文日期： 2014 年 3 月 21 日(初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2 条作出的决定，已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转达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分发) 

意见通过日期： 2020 年 3 月 13 日 

事由： 拒绝批准举行和平集会；表达自由 

程序性问题： 用尽当地救济 

实质性问题： 表达自由 

《公约》条款： 第十九条第二和第三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1. 来文提交人是 Leonid Zdrestov，白俄罗斯国民，1953 年出生。提交人称，

白俄罗斯侵犯了他在《公约》第十九条第二和第三款下的权利。《任择议定书》

于 1992 年 12 月 30 日对白俄罗斯生效。提交人没有律师代理。 

  

 * 委员会第 128 届会议(2020 年 3 月 2 日至 27 日)通过。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亚兹·本·阿舒尔、阿里夫·布尔坎、艾哈迈德·阿

明·法萨拉、克里斯托夫·海恩斯、巴马里阿姆·科伊塔、马西娅·克兰、邓肯·莱基·穆

胡穆扎、福蒂妮·帕扎尔齐斯、瓦西尔卡·桑钦、若泽·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尤瓦

尔·沙尼、埃莱娜·提格乎德加、根提安·齐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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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2013 年 7 月 15 日，提交人向维捷布斯克的奥克雅布斯基区行政当局提出

申请，要求在 2013 年 8 月 17 日和 18 日在苏维埃陆军公园举行一次个人站立抗

议，目的是让维捷布斯克地区居民了解各种国家机构对其权利的系统性侵犯。 

2.2 2013 年 8 月 5 日，行政当局拒绝批准这次抗议，理由是，提交人没有满足

维捷布斯克市执行委员会关于维捷布斯克公共活动的 2009 年 7 月 10 日第 881 号

决定第 3 段和《公共活动法》的要求，因为他没有在请求授权时附上他与有关部

门签订的在活动期间维持公共秩序和提供医疗服务以及在活动后清洁该区域的合

同。 

2.3 2013 年 8 月 10 日，提交人就行政当局的决定向维捷布斯克市的奥克雅

布斯基区法院提出上诉。2013 年 9 月 6 日，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法院称，

《公共活动法》第 2 条涵盖个人站立抗议，因此，该法律的要求适用于提交人。

2013 年 9 月 18 日，提交人就法院的裁决向维捷布斯克地区法院提出撤销原判上

诉，上诉于 2013 年 12 月 4 日被驳回。 

2.4 2013 年 10 月 15 日，提交人向维捷布斯克地区法院院长提交了监督复审请

求。申请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被驳回。2013 年 12 月 16 日，提交人向最高法院

提交了监督复审请求。2014 年 2 月 13 日，最高法院一名副院长拒绝了他的请

求。 

  申诉 

3. 提交人称，白俄罗斯侵犯了他在《公约》第十九条第二和第三款下的权

利，他是受害者。他辩称，缔约国错误地将《公共活动法》适用于他要求的个人

站立抗议，个人站立抗议不构成群众性活动。他还诉称，由于不必要的限制，他

在《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下的表达自由权利受到侵犯。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 在 2015 年 4 月 15 日的普通照会中，缔约国提交了意见，它指出，提交人

没有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的要求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它论称，登记来文有

违《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的要求，这意味着，委员会违反了《任择议定书》第五

条。缔约国的结论是，提交人和委员会未能遵守《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规

定的程序规则，因此，缔约国将不再就来文作进一步通信。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 2015 年 5 月 19 日，提交人提交了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他指出，他已经

用尽了所有国内补救办法，根据监督复审程序向法院提出了两次申请，但无论如

何，委员会并不认为这是有效的补救办法。1 

  

 1 提交人引述来文“Olechkevitch 诉白俄罗斯”(CCPR/C/107/D/1785/2008)和“Schumilin 诉

白俄罗斯”(CCPR/C/105/D/178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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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国缺乏合作 

6.1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声称，审议提交人的来文无法律依据，因为登记来

文有违《任择议定书》的规定，而且，缔约国将不再就本来文作进一步通信。 

6.2 委员会指出，《公约》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接

受并审议声称因《公约》所载任何权利遭到侵犯而成为受害人的个人提交的来文

(《任择议定书》，序言和第一条)。一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意味着承诺与

委员会进行诚意合作，以便允许委员会能够审议此类来文，并在审查来文后，将

其意见送交缔约国及有关个人(第五条第 1 和第 4 款)。如果缔约国采取何种行

动，阻碍或妨碍委员会审议和审查来文并表达意见，即违反了这些义务。2 来文

是否应予以登记应由委员会确定。缔约国不接受委员会有权决定是否应登记来

文，并终止与委员会就来文进行的合作，违背了缔约国在《任择议定书》第一条

下的义务。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诉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7 条，

决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经确定，同一

事项未正被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 

7.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关于提交人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陈述。然而，委员

会注意到，提交人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和 2013 年 12 月 16 日提出了两项监督复

审请求，而且，缔约国未说明提交人可以使用哪些具体补救办法并其案件可能有

效。因此，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要求并不妨碍委

员会审议本来文。因此，委员会宣布提交人的申诉可以受理，并着手审议案情。 

  审议案情 

8.1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参照当事方提交的所有资料审

议了来文。 

8.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他的表达自由受到任意限制，因为他被拒绝

许可举行站立抗议，不允许他就不同当局侵犯他的权利公开发表意见。委员会认

为，它需要处理的法律问题是，裁定缔约国行政当局禁止提交人举行站立抗议是

否等同于违反《公约》第十九条。委员会收到的材料表明，提交人的申请被法院

视为申请举行公共活动，申请被拒的理由是，提交人没有取得举行站立抗议所需

的安全措施以及医疗和清洁服务。委员会认为，当局的行动，无论其在国内法下

的法律定性如何，都等同于限制提交人的权利，特别是《公约》第十九条保护的

传播任何形式信息和思想的权利。 

  

 2 例见，Levinov 诉白俄罗斯(CCPR/C/105/D/1867/2009，1936，1975，1977-1981，2010/2010)，

第 8.2 段；Poplavny 诉白俄罗斯(CCPR/C/115/D/2019/2010)，第 6.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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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委员会提及关于见解和言论自由的第 34(2011)号一般性意见，根据该意

见，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是个人充分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些自由在任何社会

都是必要的，它们是充分自由和民主社会的奠基石。3 委员会回顾指出，《公

约》第十九条第三款允许施加某种限制，但此种限制以经法律规定，且为尊重他

人权利或名誉以及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所必要者为限。

对行使这些自由实施的任何限制都必须符合关于必要性和相称性的严格判断标

准。施加限制的目的仅限于明文规定的，并且必须与所指特定需要直接相关。4 

8.4 委员会忆及，应由缔约国证明对第十九条规定权利的限制是必要和相称

的。5 委员会指出，要求一人站立抗议的组织者与若干政府机构签订服务合同以

举行站立抗议，似乎不符合《公约》第十九条规定的必要性和相称性标准。委员

会注意到，缔约国和国家法院都没有对有关限制作出任何解释。委员会认为，在

本案的情况下，对提交人施加的禁令虽然基于国内法，但就《公约》第十九条第

3 款而言，不能被视为是正当的。委员会指出，在若干先前来文中，委员会曾处

理过涉及缔约国相同法律和做法的类似案件。6 根据这些先例，委员会得出结论

认为，在本案中，缔约国侵犯了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享有的权利。 

9.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行事，认为现有事实表明，提交

人在《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和《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一条下的权利受到侵犯。 

10.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补

救。这要求缔约国对《公约》权利遭到侵犯的个人提供充分赔偿。因此，缔约国

有义务，除其他外，采取适当步骤，向提交人提供足够赔偿和偿付法院费用，并

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在这方面，委员会重申，缔约国应依照

《公约》第二条第 2 款规定的义务审查其规范框架，特别是维捷布斯克市执行委

员会第 881 号决定和《公共活动法》，因为在本案中适用了这些法规，以确保

《公约》第十九条规定的权利可在缔约国充分享有。 

11. 铭记：加入《任择议定书》，缔约国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

反《公约》的情况，而且，并且根据《公约》第二条，缔约国已承诺确保在其领

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在确定发生侵权行为时

提供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办法；有鉴于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

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还请缔约国公布本《意见》，

并以缔约国的官方语文广泛传播。 

     

  

 3 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第 2 段。 

 4 同上，第 22 段。 

 5 例见，Pivonos 诉白俄罗斯(CCPR/C/106/D/1830/2008)，第 9.3 段；Olechkevitch 诉白俄罗斯

(CCPR/C/107/D/1785/2008)，第 8.5 段；Androsenko 诉白俄罗斯(CCPR/C/116/D/2092/2011)，第

7.3 段。 

 6 例见，Levinov 诉白俄罗斯案(CCPR/C/117/D/2082/2011)，第 8.3 段；Levinov 诉白俄罗斯

(CCPR/C/105/D/1867/2009，1936，1975，1977-1981，2010/2010)，第 10.3 段；Misnikov 诉

白俄罗斯(CCPR/C/117/D/2093/2011)，第 9.3 段。 


